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银金政行复决字〔2024〕023号
申请人：李某某，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21XXXX19650305XXXX，现无业，现住址：XX省XX市XX区XX路X组XX号，联系电话：155XXXXXXXX。
被申请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北京中路派出所
负责人：马守宝
地址：金凤区黄河东路庆丰街18号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李某某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北京中路派出所作出的银金公（北）不罚决字〔2024〕1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4年2月27日16时许，申请人回到出租房发现没有电，下楼问房东，申请人问房东为什么给申请人断电，她没给申请人开门，在屋里说当地话，申请人也听不懂，还拿手机录申请人。申请人转身刚要走，就来一个男子对申请人大声吼，申请人问他是谁，他说是房东女婿。申请人说跟你有什么关系，申请人也没租你的房，他不由分说，就大嘴巴子扇申请人，还用脚踢申请人。随后申请人就报了警。当时申请人的牙齿被打很痛还活动了，耳朵还嗡嗡作响，有些听不清楚，申请人就跟警察说要去看病，申请人现在没有钱，警察说：“你要去看病，我们就跟对方协商，对方同意给你看病，我们就不管了。”申请人说：“那不行，你们不管了，他能好好的给我看病吗？”申请人是2024年2月27日被打的，申请人是2024年2月29日借到的钱，去银川市XX医院看的牙齿，申请人又在2024年3月4日借到的钱，去银川市XX医院检查耳朵，申请人把检查结果交给警察时，警察说你超过24小时了，检查结果无效。申请人就问警察你当时为什么不告知申请人超过24小时无效呢？申请人不是警察，是老百姓，哪里懂得，你当时本应告诉申请人，你为什么不告诉申请人。警察大声呵斥申请人，申请人也大声跟警察说，当时那么多警察没一个人跟申请人说此事，给申请人录口供时向对待犯罪分子一样的对待申请人，大声吼申请人，让你说啥你就说啥，不问你的，你别说话，态度极其恶劣。最后更加可气，警察以没有摄像头，没有证人为依据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对此处罚决定不服。摄像头有，是邻居家的，申请人被打完后，他就回家把摄像记录删除了，申请人对此不服，所以申请人申请复议。
被申请人称：2024年2月27日17时许，被申请人接李某某报警称：在XX小区被不认识的人无故殴打，需要处理，被申请人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处置。经依法侦查查明：2023年10月25日，报警人李某某与房东吴某某以每个月300元的价格达成租赁协议，李某某开始租住在XX小区自建小二层楼50号，自2023年11月份至今报警人李某某一直拖欠房租未交。2024年2月27日16时许，因李某某未结清房租，吴某某便将李某某租住的房屋断电，双方因此发生言语冲突，随后吴某某将其女婿沈某某叫到现场，沈某某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口角，并发生推搡，现场未发生打架。
本案于2024年2月27日17时许报案至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北京中路派出所民警白增亮、杨楠于当日受理案件。出警过程中，出警民警现场对当事双方进行了口头询问，登记了当事人和相关目击证人身份信息。随后依法将涉嫌殴打他人的沈某某口头传唤回所内审查，并将传唤的理由及地点通知其家属（传唤时间：2024年02月27日22时05分至2024年02月27日22时35分）。案发当日，因李某某自称被殴打，被申请人依法对其进行了人身检查，制作人身检查笔录，并告知其如有就医需求可于当日前往医院治疗。后李某某于当日到被申请人处配合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
经过上述调查，查明了案件发生的基本情况与事实：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实案件来源合法有效，受案合法合规；到案经过客观反映了违法行为人沈某某的到案方式、经过及时间；违法前科信息查询证实截止发案时沈某某无违法犯罪记录；人口信息证实沈某某真实身份信息；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阐述了案件事实及不予处罚依据，并由沈某某确认签字；送达回执证实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后依法向违法行为人及被害人送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报案人李某某的询问笔录证实，2024年2月27日17时许，在银川市金凤区XX小区自建房处，因其未结清房租，房东吴某某将其租住的房屋断电，后二人发生争吵。李某某自称被房东吴某某的女婿沈某某朝其面部击打两巴掌，朝其腿部踢了一脚，但无明显外伤。
违法行为人沈某某的询问笔录证实，2024年2月27日17时许，其岳母吴某某给其打电话称有租客不交房租且辱骂其，沈某某到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争吵，沈某某自称其在进门时因李某某挡在门口就推了李某某一下，并未殴打李某某。
证人宗某的询问笔录证实，2024年2月27日17时许，其下班回到家后，邻居吴某某告诉其有租客长达四个月不交房租也不搬离，吴某某无奈断电后，租客敲打吴某某房门并辱骂吴某某。吴某某女婿沈某某到场后与租客李某某发生争吵，二人互有推搡，未发生打架。
证人吴某某的询问笔录证实，2024年2月27日17时许，其向李某某索要房租，李某某以屋内曾丢失物品为由拒绝交纳且不愿搬离，其无奈断电。断电后李某某对其言语辱骂，其因害怕将女婿沈某某叫来，沈某某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争吵，但未发生打架。
李某某的人身检查笔录证实，2024年2月27日，在李某某报案后办案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了人身检查，检查过程中未发现李某某体表有明显伤痕。
被申请人具体答复：综合违法嫌疑人沈某某的陈述和申辩、报案人李某某的陈述，以及宋某、吴某某的证人证言来看，李某某租住吴某某的房屋，期间以租住房内曾有物品丢失为由长期拒绝交纳房租，该行为虽属民事范畴，但显失合理。吴某某年龄七十有余，无奈采取断电的方式意图让李某某搬离，李某某见此情形即不愿履约，也不愿搬离，并对吴某某进行辱骂。吴某某因害怕将其女婿沈某某叫至现场，沈某某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争吵，进而互有推搡。现场除李某某自称被沈某某殴打外，其余当事人及证人均证实现场未发生打架。办案民警经走访，中心现场无有效监控，也无其他目击证人。当日经依法对李某某进行人身检查，未发现其体表有明显伤痕。李某某称其当日要求办案民警让嫌疑人一方为其出资看病，该要求不符合办案规范，办案民警不予采纳。李某某称其后于2月29日、3月4日前往医院看病，得出有伤结论，办案民警已于当日明确告知其如有就医需求尽快到医院治疗，李某某未在第一时间就医，时隔多日再就医提供的诊疗记录确不能证明与该案有直接关联性，无法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故李某某指控沈某某对其实施殴打的违法事实不成立。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办理该案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证据来源合法有效，充分尊重了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作出的银金公（北）不罚决字【2024】第1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处罚公正公平，恳请银川市金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驳回李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复议机关于2024年3月18日收到李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于2024年3月22日受理。本机关2024年4月3日听取被申请人意见，2024年4月15日听取申请人意见。经查明：2024年2月27日16时许，因申请人长期拖欠房租，房东吴某某便将申请人租住的房屋断电，双方因此发生言语冲突，因吴某某年事已高，遂将其女婿沈某某叫到现场处理，沈某某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口角，并发生推搡。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报警后立即出警，于当日受理为治安案件查处，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现场除申请人称被沈某某殴打外其余当事人及证人均证实现场未发生打架，此外现场无有效监控。被申请人当日经依法对李某某进行人身检查，未发现其体表有明显伤痕。后申请人于2月29日、3月4日前往医院看病，得出有伤结论。办案民警已于当日告知其如有就医需求尽快到医院治疗，李某某未在第一时间就医，因此被申请人事后提供的诊疗记录不能证明与该案有直接关联性，无法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故本案证据不足，无法证实沈某某对申请人实施了殴打行为。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被申请人提交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银金公（北）不罚决字【2024】第1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李某某）、送达回执（沈某某）、到案经过、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沈某某人员信息、传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阳光告知卡（李某某）、询问笔录（李某某）、人身检查笔录（李某某）、阳光告知卡（宗某）、询问笔录（宗某）、阳光告知卡（沈某某）、询问笔录（沈某某）、阳光告知卡（吴某某）、询问笔录（吴某某）
申请人提交的：疾病诊断证明
本机关认为：
职权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事实认定方面：2024年2月27日16时许，因申请人拖欠数月房租，吴某某便将申请人租住的房屋断电，双方因此发生言语冲突，随后吴某某将其女婿沈某某叫到现场，沈某某到场后与李某某发生口角，并发生推搡。对于申请人所称“沈某某扇他耳光并且用脚踹他”，经本机关调查：除申请人笔录外并没有证人证言及有效监控录像可以证实沈某某有殴打申请人的行为，申请人时隔多日才提交的疾病诊断证明不能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无法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沈某某殴打申请人的事实不成立，故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程序方面：被申请人受理报案后，经过受案登记、调查取证、传唤询问，依法对李某某、沈某某、吴某某及证人宗某进行询问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权利及义务，向申请人告知了给予不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上述有关执法文书均依法送达给申请人，整个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法律适用和量罚方面：本案中公安机关认定违法行为人沈某某对李某某实施殴打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沈某某殴打申请人，沈某某殴打申请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故被申请人对沈某某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合理。
[bookmark: _Hlk71563100]综上所述，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北京中路派出所对2024年2月27日，XX小区沈某某殴打李某某一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银金公（北）不罚决字〔2024〕1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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